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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

公發布／函頒日期：民國 75 年 07 月 23 日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9 月 21 日

審議紀錄：1050114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下達
 

　　　　　1050921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規定、總說明及規定對照表-下達
 

　　　　　

1.中華民國75年7月23日(75)警署人字第32157號函訂定 

2.中華民國79年6月29日(79)警署人字第35980號函修正 

3.中華民國82年11月23日警署人字第73432號函修正 

4.中華民國84年1月26日警署人字第4889號函修正 

5.中華民國87年3月10日(87)警署人字第15930號函修正第40點 

6.中華民國89年12月1日(89)警署人字第242942號函修正第31之1點，並刪 

  除第30點、第31點 

7.中華民國90年8月16日(90)警署人字第161561號函修正 

8.中華民國98年9月2日警署人字第0980141491號函修正第23點、第24點、 

  第31點 

9.中華民國99年12月15日警署人字第0990175236號函修正名稱及修正第1 

  點、21點、22點、24點、27點、35點、37點、40點、45點、50點，並刪 

  除第16點、第34點 

10.中華民國100年5月31日警署人字第10001180672號函修正第23、27、31 

  點 

11.中華民國101年4月11日內政部警政署警署人字第1010070682號函修正 

   第29點、第31點、第45點、第50點 

12.中華民國105年1月14日內政部警政署警署人字第1050047072號函修正 

   第1點、第31點、第33點、第35點、第36點 

13.中華民國105年9月21日內政部警政署警署人字第1050144351號函修正 

   第1點、第22點、第23點、第24點、第25點、第31點



2018/7/13 全國警察法規資料庫-法規全文

https://ou2.eportal.npa.gov.tw/law/LawAllPrint.aspx?FLCODE=F1000248 1/8

一、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依下列規定行之： 

（一）平時獎懲：優先適用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該標準未規定者，適用公 

      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二）停職、復職、免職：優先適用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並 

      參照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 

      點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三）移付懲戒：依據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辦理。

二、獎當其功、懲當其過。

三、即獎即懲、注重時效。

四、與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有關之重大案件，從優敘獎。

五、冒生命危險完成特別艱鉅之工作，從優敘獎。

六、對主辦業務之推展，確有重大貢獻或提供警政興革建議經採擇施行，有良 

好績效，確有裨益警政之革新，或對交辦重大專案工作如期圓滿達成任務 

者，從優敘獎。

七、一般性、例行性或業務上評比（如工作績效、演習、計畫等）或定期獎勵 

案件，以獎勵最直接出力人員為原則，其餘人員併年終考績參考。

八、同一事項，應俟全部完成後，視實際績效依規定辦理獎勵，且不得重複敘 

獎；每一案件以獎勵最出力或其主辦人員為原則，其餘主官、核稿、督導 

及協辦人員，非有特別出力事蹟，一律併年終考績參考。

九、一般案件，應獎勵之出力人員中含有高低階者，應以基層人員從優，高階 

人員從輕為原則。

十、職分內之行為，縱具微功，不予獎勵。

十一、協辦工作，非有具體之特別出力事蹟，不予獎勵。

十二、參加其他機關所舉辦之一般演習或支援勤務，非有具體之特別出力事蹟， 

不予獎勵。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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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定期獎勵案件，承辦人員以嘉獎二次以下為原則；一年定期獎勵案件 

，以記功一次以下為原則。

十四、各級主官（管）有獎勵之事蹟，應詳實敘明連同其他請獎人員一併陳報上 

級機關核議，不得擬議獎度；但獎勵案件有明文規定獎度者，不在此限。

十五、核議獎勵，務須詳實公平，切忌誇張邀功或故施小惠。

十六、(刪除)

十七、屬於工作上之過失，從輕議處。

十八、故意違法犯紀或品德上之違紀，從重懲處。

十九、核辦懲處案件應同時核議受懲處人之上級主官（管）及查察人員之考核監 

督不周責任。

二十、審議懲處案件，應依據懲處規定條文，就發生之事實、證據及審查有利及 

不利情形，判斷之，切忌援引與本事件無關因素而為判斷。

二十一、員警涉及違法犯紀案件，如涉及刑事法規，除應追究其刑事責任外，其服 

務機關應視其案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事證明確，嚴重影響警譽，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所定一次記二大過情 

    事之一者，其行政責任應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六 

    款規定擬議免職並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二)其他違法失職情節重大，符合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者，其行政責任應擬議停職並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二十二、有關警察人員停、免職生效日期如下： 

（一）停職： 

      1.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停職，自 

        停職令合法送達之日。 

      2.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前段停職，溯自通 

        緝或羈押之日。 

      3.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職權停職，自停職令合法 

        送達之日。 

      4.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五條第二項職權停職，自權責機關發布之停職 

        令送達被停職人員服務機關之翌日起執行。 

（二）免職： 

      1.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十二款免職， 

        自各該款情事發生之日；依同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 

        五款免職，自判決確定或通緝之日生效。 

      2.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至第十一款免職， 

        自免職令合法送達之日（免職未確定前先行停職）。 

肆、　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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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終考績丁等免職，自考績通知書及免職令同時合法送達之次日 

        （免職未確定前先行停職）。

二十三、移送法辦人員，如經提起公訴、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時，其服務機關應視 

其案情，依下列規定程序辦理： 

（一）經核定停職者 

      1.於提起公訴後，應詳審有無變更原停職處分法令依據，擬議是否 

        變更停職或復職或洽查法院判決情形，陳報權責機關核辦或備查 

        。 

      2.於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確定時，應擬議復職，同時詳審其行政責 

        任（懲處或移付懲戒），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二）未經核定停職者 

      1.於提起公訴後，應視其案情，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九條規 

        定，應即擬議應否停職，陳報權責機關核辦或備查。 

      2.未達前目停職規定，經詳審違失情節重大，有懲戒必要者，應擬 

        議移付懲戒，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3.經依第二目詳審後，事證未明確，應擬議俟法院判決情形，依第 

        二十四點第二款相關規定辦理，陳報權責機關核辦或備查。 

      4.於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確定時，應詳審其行政責任（懲處或移付 

        懲戒），擬議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視同提起公訴案件辦理。

二十四、移送法辦人員，經法院判決後，其服務機關應依判決情形，依下列規定程 

序辦理： 

（一）經核定停職者 

      1.經判決無罪確定者，應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條規定擬議復 

        職，並詳審其行政責任（懲處或移付懲戒），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 

      2.經判決有罪確定者，除有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者，應擬議免職者外，其餘人員（不含雇 

        員）應擬議復職，並詳審其行政責任（懲處或移付懲戒），併案 

        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3.經判決無罪或有罪尚未確定者，應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條 

        規定，詳審應否擬議復職或變更停職法令依據，陳報權責機關核 

        辦或備查。 

      4.依前目擬議復職人員，除有停職新事由外，不得以原停職事由， 

        再擬議停職。 

（二）未經核定停職者 

      1.經判決無罪確定者，應詳審其行政責任（懲處或移付懲戒），陳 

        報權責機關核辦。 

      2.經判決無罪尚未確定者，應擬議俟洽查法院判決確定情形，再詳 

伍、　涉嫌刑事案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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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其行政責任（懲處或移付懲戒），陳報權責機關備查。 

      3.經判決有罪確定者，除有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者，應擬議免職外，其餘人員（不含雇員 

        ）應詳審其行政責任（懲處或移付懲戒），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4.經判決有罪尚未確定者，應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 

        ，詳審應否擬議停職，陳報權責機關核辦或備查。

二十五、依照前二點之規定擬議陳報時，應循人事作業系統，附具起訴書、不起訴 

處分書、判決書，經不起訴處分或判決確定者，並應附具法院確定函件或 

繳納罰金收據，惟如判決書載明不得上訴或不起訴處分書載明不得再議時 

，得免再洽取確定函。

二十六、對其所屬人員依規定擬予停職或免職者，應敘明具體事實，檢附有關證據 

陳報。

二十七、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應即停職人員，其服務 

機關應擬議停職，並隨即以獎懲建議函敘明案情，檢附羈押證明書陳報權 

責機關核定追溯自羈押之日生效。

二十八、因案停職人員因原服務機關裁撤時，其職務應由其上級機關調整安置，仍 

繼續停職。

二十九、復職案件之期限及催告： 

(一)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復職案件 

  1.停職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申請復職者，除經移付懲戒或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機關人事單位應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復職 

    作業並通知復職。 

  2.停職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個月未申請復職者，服務機關或其上級 

    機關人事單位應負責查催，如仍未於接到查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申 

    請復職，除有不可歸責於該停職人員之事由外，應視為辭職。 

(二)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先予復職案件 

  1.得先予復職人員，應以書面經由服務機關向原核定停職之機關、學校 

    提出申請。 

  2.原核定停職之機關、學校受理前目申請，應於受理之日起二個月內作 

    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之，並通知申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 

    不得逾二個月。 

  3.經核定先予復職者，應於復職通知達到之日起三十日內復職；逾限者 

    ，除有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外，應廢止先予復職通知，繼續停職 

    。

三十、停職人員於停職期間請求辭職者，應予准許，惟應於辭職令註明其停職事 

由及停職中請辭等字樣，案結後應詳審其行政責任（懲處或移付懲戒）， 

擬議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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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警察人員涉及違法犯紀案件，相關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予以免 

      職者，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併案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二）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至第十 

      款規定，予以停職、免職者，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均按違法犯紀 

      人員免職標準併案陳報權責機關列管，俟當事人行政責任確定後， 

      陳報權責機關核辦；情節嚴重者，應即併案擬議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 

（三）依第二十三點及第二十四點規定，於不起訴、緩起訴處分或判決確 

      定，未移付懲戒者，擬議當事人行政責任時，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 

      任，併案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四）一般違紀案件，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六條、第七條及第九條之附 

      表規定，併案擬議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五）移付懲戒案件，俟當事人懲戒處分確定後，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之 

      附表規定，擬議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自行依規定程序辦理之停職、復職、免職案件，除即依 

法辦理停職、復職、免職外，相關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併案擬議陳報警 

政署審核後再依規定程序辦理；其他違法犯紀案件，亦同。

三十二、功獎配分與運用： 

(一)各級警察機關每年對屬員之功獎以配分執行，其配分按該年度員警編 

    制內預算人員計算，每人配給三分，年度內預算人數增加時，得報請 

    增加配分。 

(二)嘉獎一次計一分，記功一次計三分，記一大功計九分，獎章一座計十 

    八分。 

(三)各級警察機關學校陞遷序列表第十序列以下人員之獎勵，得佔用第九 

    序列以上人員之配分；第九序列以上人員之獎勵，不得佔用第十序列 

    以下人員之配分。 

(四)陳報上級機關發布或上級機關逕行發布之獎勵，仍納入受獎人原單位 

    配分內計算。 

(五)各警察機關經警政署核定之配分，應統一運用，並得下配有獎懲權之 

    單位。 

(六)功獎配分之執行，各警察機關主官負成敗之責，並於年終考核後辦理 

    獎懲。 

(七)各警察機關於每年十二月十日前，將次年應配給分數，報警政署核辦 

    。

三十三、不納入配分獎勵案件： 

(一)偵破內亂、外患案件，經提起公訴或經上級機關核定從寬處理者，有 

陸、　員警涉及違法犯紀案件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處分作業規定

柒、　功獎平衡作業規定



2018/7/13 全國警察法規資料庫-法規全文

https://ou2.eportal.npa.gov.tw/law/LawAllPrint.aspx?FLCODE=F1000248 6/8

    功人員之獎勵。 

(二)偵破殺人、搶劫、盜匪案件，經提起公訴，有功人員之獎勵。 

(三)立即偵破之刑事案件，經提起公訴，有功人員之獎勵。 

(四)偵破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或緝獲各類通緝犯、逃犯，有功人員之獎 

    勵。 

(五)服務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以上，成績優良，受頒警察獎章者之獎勵 

    。 

(六)辦理常年訓練績優之獎勵案件。 

(七)蒐報社會情報績優之獎勵案件。 

(八)公文處理成績優良之獎勵案件。 

(九)執行特種警衛勤務每年定期之獎勵案件。 

(十)執行春安工作、十月慶典、公職人員選舉期間治安維護等獎勵案件。 

(十一)處理聚眾活動獎勵案件。 

(十二)查禁私菸酒獎勵案件。 

(十三)優（劣）蹟事項獎勵案件。 

(十四)執行擴大臨檢績優獎勵。 

(十五)其他重大之獎勵案件。 

前項第十五款不納入配分之獎勵案件，須先陳報警政署核定。

三十四、(刪除)

三十五、辦理獎懲案件期限，依下列規定行之： 

(一)一般獎懲案件應於工作或任務完成後至次月月底前，陳(簽)報權責機 

    關辦理；逾陳(簽)報、查復期限者，併查究相關疏失人員行政責任。 

(二)聯合偵破重大刑案之獎勵，責由發生地警察機關(統合警力指揮官)於 

    工作或任務完成後至次月月底前，召集參與行動人員檢討議獎，並檢 

    附會議紀錄、各員實際出力情形表及聯合偵破報告，統案陳報權責機 

    關核辦。 

(三)特殊功績升職案件，應於工作或任務完成後至次月月底前陳報警政署 

    審議，同案之一般行政獎勵，應於特殊功績升職案審議核定後至次月 

    月底前陳報權責機關核辦。 

(四)偵破特殊或有爭議之刑事案件，宜俟法院判決確定後再予敘獎者，應 

    於收受起訴書之日起至次月月底前先行陳報權責機關同意，再行辦理 

    敘獎事宜。 

(五)獎懲案件如有涉及上級機關之權責者，應俟上級機關核定後，再參照 

    核定獎懲辦理授權範圍內之獎懲。 

前項第二款參與檢討議獎人員應指派適當層級（六序列以上正、副主管職 

務）率同承（主）辦人員列席，並注意出力人員敘獎比率應與首功人員分 

配相當；相關會議紀錄及獎勵建議名冊（含首功、人數、獎度、排序等） 

應函請共辦單位確認無誤（須經各該機關主官【管】核章）。

捌、　一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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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為破獲刑事案件或行政罰案件出力人員請獎時，除有特殊情形外，應檢附 

起訴（判決）書或裁決書及偵查報告，以憑核辦。惟為達即時獎勵效果， 

偵破一般刑事案件或行政罰案件，事證明確者，如獎勵額度於首功記功一 

次，總獎度嘉獎九次範圍內，得檢附移送書（含相關筆錄）及相關資料或 

裁決書即時敘獎。

三十七、各警察機關不得在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之外，另訂獎懲規定，或在其他法令 

中附訂獎懲規定。如確因業務需要，有另訂獎懲標準之必要時，應報由警 

政署統一訂頒，以求公允。

三十八、參加各種勤業務競賽或測驗考核績優者之獎勵，以取參加單位三分之一為 

原則，各警察機關自行舉辦者於記功一次以下敘獎，如屬六個月以上定期 

評比獎勵案件，參照第十三點規定辦理，惟警政署獎勵權責者，其競賽或 

測驗考核辦法，應先陳報核准並敘明獎懲依據。

三十九、各警察機關獎懲案件，由該機關人事單位主辦，其他單位辦理業務中涉及 

獎懲者，應先送會人事單位，未涉及其他業務之獎懲公文，應由人事單位 

主辦，以專責成。

四十、在學校受訓或軍中服役期間，經學校或軍方依學員生獎懲規定或依軍中人 

事法令受獎懲者，列年終考績評分參考，不得列為加減分數；惟符合警察 

人員獎懲標準或公務人員考績法與其施行細則或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及其施 

行細則者，應依規定辦理獎懲。

四十一、涉嫌刑案經不起訴處分或判決無罪確定擬議行政責任，應檢附法院確定函 

件並敘明行政責任之具體事實，不得僅以「行政責任重大」陳報。

四十二、各警察機關依權責自行發布之獎懲令，應於次月十五日前，以電腦列印報 

表裝訂成冊，並檢附「功獎配分執行統計表」陳報警政署核備。 

各警察機關擬議之獎懲案件或依權責發布之獎懲令應敘明獎懲之法令依據 

。

四十三、各警察機關如有員警涉及刑事案件者，應於次月十五日前，製作「員警涉 

嫌刑事案件統計一覽表」併四十二點陳報警政署備查。

四十四、為明責任，各警察機關凡發布所屬員警獎懲命令，應送達當事人簽收，俾 

供當事人嗣後提起救濟時有案可查；又所屬員警於同一考績年度中，平時 

考核獎懲互相抵銷後，累積已達九次申誡者，應速以書面「告誡」當事人 

，或「告知」其家屬，以杜異議。

四十五、各警察機關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六款及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辦理停、免職案件，於召開考績委員會審議前， 

應考量當事人居住所至會議地點之交通及預留其他適當時間，給予當事人 

合理之準備期間，並於審議時予當事人到場陳述或提出意見書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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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退休或離職（亡故者除外）人員之獎懲，仍應併同發布獎懲令，並於人事 

資料內註記。

四十七、員警曠職案件，應即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速返回服務單位及說明利害關係， 

由幹部親訪或聯繫其家屬協尋，並確實依規定處理。

四十八、移送法辦案件，該移送機關之刑事單位應適時洽查檢察官偵結及各級法院 

判決情形，知會人事單位賡續依規定辦理。

四十九、調職人員獎懲案件，如在調職後核辦者，由原任機關列舉獎懲事實，擬具 

獎懲種類，送請新任機關或權責機關參辦或發布，新任機關對原任機關獎 

懲建議，應將辦理情形或獎懲令副本，函復原建議機關。

五十、各警察機關對警監或簡任人員所為之懲處，及對警察人員所為之免職處分 

，除依規定辦理外，並將懲處令或免職令副本抄送監察院。


